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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的新课题 
 

 冯军  
 

  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行政法面临着西方国家行政法所不曾经历

过的问题和挑战。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够与市场竞争过度与失控的现象同时并存；强化形式

法治与推进实质法治的要求同时并存；行政权力过大与行政权力不足的现象同时并存，主张限制

行政权力与呼吁加强行政干预的社会需求同时并存（以人权保障为例），主张政府权力有限与要

求政府责任无限化的倾向同时并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与较长时期内难以消除的前景与

社会对平等权的需求不断上升同时并存。这些因素有时相互促进，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牵制、相

互影响，解决得不好就会阻碍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 
  在新的时期，我国行政法面临诸多特殊国情所导致的新的问题、挑战或课题： 
  第一，在加强行政程序法治建设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我国行政法实体控权的任务在整体上并

未完成。行政法应当如何区分和对待两种性质的权力扩张：计划经济时期集权性质的权力与新时

期防治市场经济弊端的现代权力？ 
  第二，如何在推进实质法治的同时，防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激进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走向另一

种形式的法律虚无？如何在理想与现实、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人权、现代与传统之间实现和谐，

以及防止以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西方标准的公平正义替代我国现实国情条件下的公平正义

以及法律标准？ 
  第三，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在推动行政法治建设中的领导和保障作用，以改变行政

法治建设实际上由行政机关主导，行政法事实上成为“行政机关所定之法”的问题？ 
  第四，传统行政机关高度集权的模式是否适应新形势下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如果不适应，

应当如何变革？现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机制是否存在过于简单、单一之弊端，如

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不断丰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表

现形式和实现机制？行政事务有无必要区分为“政治事务”和“法律事务”，从而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 
  第五，新时期的国家行政将益发具有“说服行政”、“协商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征，其

命令性、强制性的一面将由“前台”转到“二线”，乃至“深藏不露”，行政法如何适应并促进传

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化？ 
  第六，是否有必要加强对行政法私法化以及私法在实现行政法目的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防

止公法意义上的行政法盲目和不必要的扩张？是否有必要加强对我国行政法大陆法系传统和色

彩的反思以及加强对英美法系行政法理念与制度的研究与借鉴？ 
  第七，如何进一步扩大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加强司法审查的力度，充分发挥法院在保障和

发展行政法上的作用？是否有必要率先在行政审判中实行判例制以及打破行政机关只能作被告

的观念，拓宽行政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与视野，使得司法机关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国

家行政过程，成为某种特殊意义上的“行政主体”？ 
  第八，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公众权利意识大为增强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对国家责任性

质、功能及其局限性的认识和研究，更加合理地、现实地界定政府的法律义务以及国家责任的范

围？ 
  当前我国行政法工作者面临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复杂，可以说是前所未有，西方国家行政

法的发展历史虽然比我们长、积累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比我们多，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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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具体国情不同，西方行政法显然不能为解决中国当代行政法面临的具体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

案，更何况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长期存在“两个了解不足”的缺陷：即对

“西方国家行政法的了解不足”与对“本国行政法所处的具体国情和环境了解不足”，以至行政

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从法哲学意义上阐发行政法一般观念、理想、价值的偏好，而对在各种

具体环境下如何实现和体现行政法的价值和理想的研究不够重视、不够深入。当前我国行政法研

究总体上仍未走出译介西方与价值启蒙的阶段。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国行政法研究者应当认真研究和吃透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正确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维护宪法、法律以及

行政法治的权威方面承担起特殊的责任；同时，将行政法研究由价值启蒙引向以现实研究为主的

新阶段，立足我国国情，进一步重视实证研究和细节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而不惟其

是从，敢于超越，努力发展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为当代

行政法的创新和进步，作出我们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